
 

 

管理学院教授（A 岗）职务任职基本条件 

 

学 科：管理学 

符合学校和学部相关规定，任副教授满 5年，教学科研应达到以下条件： 

一、必备条件（近 5 年业绩） 

教学 

 

每年课时达到 64 学时，本人主讲的课程教学评价优良 2/3

及以上（其中近 3 年本人主讲的课程教学评估优良）；承担

专业学位课程，年均指导研究生 2 名（含专业学位） 

成果 

作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 SSCI/SCI/AHCI 收录的国际学

术期刊或国内权威学术期刊（以校人事处公布的期刊目录为

准）正式发表学术论文 2篇（其中至少 1篇为 SSCI/SCI/AHCI

收录） 

项目 主持国家级项目 1项（国家级项目解释见附注） 

社会服务 
主动、负责地关心和指导学生；积极参与学科建设，主动承

担社会工作。学院公共事务考核有 2/3及以上为优秀。 

二、可选条件（任现职以来业绩） 

在满足以上必备条件的前提下，任现职以来具备以下可选条件中 2项： 

1、作为前五位获奖人获得国家级教学、科研奖励； 

2、作为第一获奖人获得省部二等及以上教学、科研奖励； 

3、获得省部三等及以上科研奖励 2项（其中 1项为第一获奖人）； 

4、作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 A+类（以学院公布的英文期刊目录为准）正式发表论文； 

5、受邀请在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作主题报告； 

6、国家级项目结题被评为“优秀”； 

7、咨询报告等获得国家领导人批示或采纳； 

8、作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高水平英文期刊（以学院公布的英文期刊目录为准）或国内

权威期刊正式发表论文 6篇及以上； 

9、本人主讲的课程教学评估优秀率 80%及以上。 

 

 

申请晋升者，须符合相应岗位相应职务任职基本条件，任职年限破格者，必备条件需以第

一或通讯作者在 UTD24 种期刊及相当期刊正式发表学术论文 2 篇及以上。 



 

 

管理学院教授（T 岗）职务任职基本条件 

 

学 科：管理学  

符合学校和学部相关规定，任副教授满 5年，近 5年教学科研应达到以下条件： 

一、必备条件（近 5年业绩） 

 

教学 

每年课时达到 128学时，每年为专业学位学生授课，本人主

讲的课程教学评价优良（其中优秀占 50%及以上）；年均指导

研究生 2名（含专业学位）； 

成果 

作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 SSCI/SCI/AHCI 收录的国际学

术期刊或国内权威学术期刊（以校人事处公布的期刊目录为

准）正式发表学术或教研论文 2篇，并年均以第一作者向学

院提交 1个经认可的标准化案例（其中至少有 1个案例获全

国百优案例）； 

项目 
主持省部级及以上教改或科研项目 1项（省部级项目解释见

附件）； 

社会服务 
主动、负责地关心和指导学生；积极参与学科建设，主动承

担社会工作，学院公共事务考核有 2/3及以上为优秀。 

 

二、可选条件（任现职以来业绩） 

在满足以上必备条件的前提下，任现职以来具备以下可选条件中 2项： 

1、作为前三名骨干参与省部级及以上精品课程（或相当课程项目）建设； 

2、主持省部级教改项目； 

3、作为前三位骨干获得省部级教学成果奖； 

4、作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国内权威学术期刊正式发表教研论文（以校人事处公布的期

刊目录为准）； 

5、以第一作者撰写的案例入选哈佛案例库； 

6、任现职以来作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一级刊物要求第一作者）在一级及以上期刊（以

校人事处公布的期刊目录为准）正式发表教研论文 6篇； 

7、省部级及以上课题结题被评为“优秀”； 

8、获得校级及以上教学相关一等奖励（如优质教学一等奖、青年教师教学技能比赛一等奖、

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一等奖）或指导学生获得全国竞赛一等奖； 

9、本人主讲的课程教学评估优秀率 80%及以上。 

申请晋升者，须符合相应岗位相应职务任职基本条件。任职年限破格者，必备条件需以第

一或通讯作者在国内权威期刊正式发表教研论文 4 篇，或作为第一获奖人获得省部教学成

果奖。 



 

 

___管理__学院副教授（A 岗）职务任职基本条件 

 

学 科：管理学   

符合学校和学部相关规定，近 5年教学科研应达到以下条件： 

一、必备条件 

 

教学 

有 2年及以上工作经历（其中至少 1年教学经历），至少完整

承担课程 1门，年均课时达到 64学时，本人主讲的课程教学

评价优良 2/3 及以上（最近 1 年本人负责的课程教学评价优

良）； 

成果 

作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 SSCI/SCI/AHCI 收录的国际学术

期刊或国内权威学术期刊（以校人事处公布的期刊目录为准）

正式发表论文 1篇及以上； 

项目 主持省部级项目 1项（省部级项目解释见附件）； 

社会服务 
主动、负责地关心和指导学生；积极参与学科建设，主动承

担社会工作，学院公共事务考核有 2/3及以上为优秀。 

二、可选条件 

在满足以上必备条件的前提下，具备以下可选条件中 2项： 

1、获得省部三等及以上教学科研奖励； 

2、作为第一作者或唯一通讯作者在 A类及以上期刊（以学院公布的英文期刊目录为准）正

式发表论文 

3、受邀请在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上作主题报告或获得重要国际学术会议最佳论文奖； 

4、省部级及以上项目结题被评为“优秀”； 

5、获得校级及以上教学相关奖励（如优质教学奖、青年教师教学技能比赛奖、青年教师教

学竞赛奖）或指导学生获得全国竞赛奖励； 

6、咨询报告等获得省部级领导批示或采纳； 

7、任现职以来正式发表的论文数量达到第一条必备条件的 3倍，或在达到第一条必备条件

2倍前提下增加 2 篇以第一作者正式发表的一级刊物论文。 

8、本人主讲的课程教学评估优秀率 80%及以上。 

 

注：申请晋升者，须符合相应岗位相应职务任职基本条件。 



 

 

管理学院副教授（T 岗）职务任职基本条件 

 

学 科：管理学  

符合学校和学部相关规定，近 5年教学科研应达到以下必备条件： 

一、必备条件 

 

教学 

有 2年及以上工作经历（其中至少 1年教学经历），至少完整

承担课程 2 门，年均课时达到 128 学时，已为专业学位学生

授课，本人主讲的课程教学评价优良 3/4 及以上（最近 1 年

本人负责的课程教学评价优良）； 

成果 

作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 SSCI/SCI/AHCI 收录的国际学术

期刊或国内权威学术期刊（以校人事处公布的期刊目录为准）

正式发表学术或教研论文 1 篇或一级刊物学术（或教研）论

文 2 篇，并年均以第一作者向学院提交经认可的标准化案例

1 个； 

项目 
主持厅级及以上科研或科研项目 1 项（厅级项目解释见附

件）； 

社会服务 
主动、负责地关心和指导学生；积极参与学科建设，主动承

担社会工作，学院公共事务考核有 2/3及以上为优秀。 

二、可选条件 

在满足以上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具备以下条件中的 2项： 

1、作为前三名骨干参与校级及以上精品课程（或相当课程项目）建设； 

2、作为前七名骨干获得省部教学成果奖； 

3、作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国内权威期刊正式发表教改论文； 

4、撰写的案例入选全国百优案例； 

5、厅局及以上级课题结题被评为“优秀”； 

6、获得校级及以上教学相关奖励（如优质教学奖、青年教师教学技能比赛奖、青年教师教

学竞赛奖）或指导学生获得全国竞赛奖励 

7、任现职以来正式发表的论文数量达到第一条必备条件要求的 3 倍，或在达到第一条必备

条件2倍前提下增加2篇以第一作者正式发表的一级刊物论文或经学院认可的标准案例。 

8、本人主讲的课程教学评估优秀率 80%及以上。 

 

注：申请晋升者，须符合相应岗位相应职务任职基本条件。 

下一页为科研项目说明 



 

 

附件 

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说明 

 

一、国家级科研项目：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除小额资助外各类项目；总装预研基金项目。 

2．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 计划）项目、科技部重大基础研究前期研究专项。 

3． 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 计划）项目骨干成员（须提供首席科学家签字的合同或

证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重点项目、重大项目课题创新研究群体项目中的骨干

成员（须在项目申请书成员名单中列入），管理学科每项合同或任务书经费须在 20 万元

及以上。 

4．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一级子课题视同一般项目（须提供项

目负责人签字的合同或证明）、全国教育规划项目中的国家级项目。 

5．国家科技攻关计划和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 计划）项目（政府拨款合同经费在

50 万元及以上）；国家高技术产业化项目（政府拨款实际经费 80 万元及以上）。 

6．政府国际科技合作重点项目计划、联合国所属机构和外国政府设立的国际基金项目（实

际到校经费 30 万元及以上，人文社科类经费 15 万元及以上）；非政府组织国际基金、中

央各部委立项的国际科技（教育）合作项目（实际到校经费 25 万元及以上）。 

7．国防 973 项目合同经费在 30 万元及以上；国防科研纵向项目合同经费在 50 万元及以上；

一般国防科研项目合同经费在 80 万元及以上的项目。 

8．国家新世纪教学改革和质量工程项目、国家软科学研究项目。 

9．省部各类重大项目（政府拨款合同经费 50 万元及以上，人文社科类不受此限）。 

10．境内横向项目，实际到校经费单个合同 60 万元及以上的项目，计一个国家级项目。 

11．境外横向项目的指标在以上第 10 款的基础上降至 60%执行。境外项目定义依据是：项

目合同直接是与境外企业或其在国内的独资企业签订。 

12．有合同经费要求的科研项目，实际到校经费须达到经费标准的 80%以上。 

 

二、省部级科研项目： 

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小额资助项目。 

2．省社科规划项目、全国教育规划项目中的教育部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重大

项目子课题视同一般项目，需有相关项目下达部门批件）；上述各类项目中的重点项目。 

3．省部级各类科研计划项目。 

4．国家级有经费要求的国家纵向科研项目（3、5、6、7、9 款），实际到校经费未达到 A 类

各款要求但已达到该款合同经费标准的 50%以上。 

5． 教育部国家精品课程建设项目，省级新世纪教改工程项目。 

6．厅局级重大项目（实际到校经费 30 万元及以上）。 
7． 国内外横向项目实际到校经费单个合同 30 万元及以上。 

 

三、厅级科研项目： 

1．未达到国家级、省部级项目要求且全额提取管理费的其他各类科研项目。 

2．教育部教指委和学校正式立项的教改项目，经学校人文社科处正式立项的校级科研项目。 

                 

 


